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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以人为本，预防为主的方针，提高天津一泓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泓新能源公司”）应对突发事件和险情的处置能力，提升一泓新能源公司应急管理水平，保证员工生命财产安全，保护生态环境和资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天津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天津市生态环境局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等法律、法规，公司制定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天津一泓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是天津一泓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应急管理工作纲领性文件，明确了一泓新能源公司应急机构及职责，建立了应急指挥系统及应急响应程序，是指导应急管理工作指南，各部门要认真贯彻和学习，确保一泓新能源公司应急管理工作得到有效落实。本预案为公司首次制定发布，后续将根据实际实施情况及时修订，不断充实、完善和提高。

                                      批准人： 

                                      年   月   日 

摘要
天津一泓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12月9日，公司于2022年6月22日对天津江东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进行收购，收购内容为江东石化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石化产业园区金汇路66号的不动产权、设备设施及建构筑物，天津一泓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完成收购后不改变现场设备设施，不改变储存介质与生产现场现状，仍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与生产工作。企业于2024年1月15日取得天津市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关于环评批复中建设单位主体变更的复函》，同意将天津江东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已取得批复（或备案）的建设单位变更为天津一泓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江东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于2022年4月19日取得了天津市滨海新区生态环境局出具的备案文件，备案编号：120116-2022-006-M。天津一泓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取得经营权后延用了天津江东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的应急预案，目前，天津江东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文件到期，现以天津一泓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为主体，重新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本次为天津一泓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首次修订。本次修订相较原江东石化版本修订变化情况见下表。
表1   应急预案修订表
	类别
	回顾原有情况
	本次修订
	是否发生变化

	企业基本情况
	天津江东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石化产业园区金汇路66号，公司现经营状况为成品油的收发和储存
	天津一泓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于2022年6月22日对天津江东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石化产业园区金汇路66号的不动产权、设备设施及建构筑物进行了收购，收购后不改变现场设备设施，不改变储存介质与生产现场现状，仍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与生产工作
	变化：主体由天津江东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变更为天津一泓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周边环境风险受体情况
	大气环境风险受体敏感性为E1，

水环境风险受体敏感程度为E3。
	大气环境风险受体敏感性为E1，

水环境风险受体敏感性程度为E3。
	变化：无变化

	涉及主要环境风险物质情况
	环境风险物质为汽油、柴油、石脑油、废油。
	环境风险物质为汽油、柴油、石脑油、废油、C10重芳烃、200#溶剂油、残液、甲烷。
	变化：由于厂内精馏装置计划重新启用，因此新增风险物质为：储罐区b内存储的C10重芳烃、200#溶剂油、残液，以及伴热导热油炉使用天然气，天然气管线内甲烷。

	组织机构及职责、应急队伍组成及职责
	公司应急处置组织机构为应急办公室，下辖6个应急救援小组，分别为事故处置组、物资供应组、警戒疏散组、设备抢修组、医疗救护组、通讯联络组。
	一泓新能源公司收购后，部分应急队伍人员进行了调整及更新。
	变化：部分应急队伍人员进行了调整及更新。

	应急设施（备）和物资
	已按要求配备了相关应急物资且应急物资基本符合要求。
	为更好的做好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工作，要求补充部分应急物资、现有应急物资及时补充并更换到期物资。
	变化：应急物资在原有基础上进行相应补充及更新。

	环境风险防控和应急措施
	已建立环境风险防控和应急措施制度、应急组织机构。
	继续保持企业及各个环境风险单元的管理要求。
	变化：无变化

	
	已制定完善的环境风险和环境应急管理宣传和培训计划
	已制定完善的环境风险和环境应急管理宣传和培训计划。
	变化：无变化

	
	已建立完善的信息报告制度
	已建立完善的信息报告制度
	变化：无变化

	
	企业各环保设施运行正常，可实现污染物的达标排放；企业制定有详细的监测计划。
	企业各环保设施运行正常，可实现污染物的达标排放；企业制定有详细的监测计划。
	变化：无变化

	
	厂区设置有符合要求的事故预警措施、截流措施、事故排水收集措施、雨排水系统防控措施、生产废水处理系统防控措施、毒性气体泄漏紧急处置装置机监控预警措施、厂区内危险废物环境管理措施。
	厂区设置有符合要求的事故预警措施、截流措施、事故排水收集措施、雨排水系统防控措施、生产废水处理系统防控措施、毒性气体泄漏紧急处置装置机监控预警措施、厂区内危险废物环境管理措施。
	变化：无变化。

	预警与信息报送
	已制定完善的预警及信息报送程序。
	制定完善的预警及信息报送程序。
	变化：无变化。

	分级响应和措施
	将突发环境事件分为三级，已制定完善的响应程序及措施。
	将突发环境事件分为三级，已制定完善的响应程序及措施。
	变化：根据最新应急小组分组情况进行分工，更新应急处置操作卡。

	抢险处置及控制措施
	已制定完善的应急队伍调度、抢险处置及控制措施等。
	已制定完善的应急队伍调度、进一步加强抢险处置及控制措施等。
	变化：根据最新环境风险受体、环境风险单元、风险物质、应急小组分组等进行更新及加强抢险处置及控制措施。

	应急监测
	委托天津中环宏泽环境检测服务有限公司进行监测。
	委托天津中环宏泽环境检测服务有限公司进行监测。
	变化：无变化。

	应急终止
	已制定完善的应急终止条件、程序及终止后的行动。
	已制定完善的应急终止条件、程序及终止后的行动。
	变化：无变化。

	后期处置
	事件结束后的现场清理、环境恢复、次生灾害防范、调查与评估、善后赔偿等均已制定相应制度及措施。
	事件结束后的现场清理、环境恢复、次生灾害防范、调查与评估、善后赔偿等均已制定相应制度及措施。
	变化：无变化。

	保障措施
	企业建立了完善的保障措施，包含通信与信息、应急队伍、物资装备、经费及其他外部保障等。
	企业建立了完善的保障措施，包含通信与信息、应急队伍、物资装备、经费及其他外部保障等。
	变化：无变化。

	应急培训与演练
	已建立较为完善的应急培训与演练制度。
	已建立较为完善的应急培训与演练制度。
	变化：无变化。

	奖惩
	根据救援工作中的单元和个人的相关行为，对其作出奖励或追责。
	根据救援工作中的单元和个人的相关行为，对其作出奖励或追责。
	变化：无变化。

	预案的评审、发布和更新
	预案评审包括内部评审和外部评审。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时生效。按规定进行更新。
	预案评审包括内部评审和外部评审。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时生效。按规定进行更新。
	变化：无变化。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等级
	较大[较大-大气（Q1-M1-E1）+一般-水（Q1-M1-E3）]
	较大[较大-大气（Q1-M1-E1）+一般-水（Q1-M1-E3）]
	变化：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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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则
1.1编制目的

为有效应对突发环境事件，建立健全本单位环境污染事件应急机制，提高本公司员工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能力，通过本预案的实施，对可能发生的隐患进行有效管理和控制，有效地防止突发性环境事件的发生，并能在发生事故后迅速、准确、有条不紊的开展应急处置，把损失和危害减少到最低程度。

1.2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十二届主席令2014年第9号，2014年4月24日修订，2015年1月1日实施）；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十二届主席令第31号，2015年8月29日修订，2018年10月26日起实施）；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十二届主席令第70号，2017年6月27日修订，2018年1月1日实施）；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十三届第8号，2019年1月1日实施）；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十三届主席令第43号，2020年4月29日修订，2020年9月1日施行）；
（6）《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届主席令第69号，2007年8月30日发布，2007年11月1日起实施）；

（7）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修正版）
（8）《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45号，2013年12月7日修正实施）；
（9）《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原环境保护部令第34号，2015年4月16日发布，2015年6月5日起实施）；
（10）《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11]35号，2011年10月17日发布）；
（1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4]119号，2015年2月3日发布）；
（12）《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原环境保护部令第17号，2011年4月18日发布，2011年5月1日起实施）；
（13）《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办发[2013]101号，2013年10月25日发布）；
（14）《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环发[2015]4号，2015年1月8日起实施）；

（15）《天津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2015年3月1日实施，2020年9月25日第三次修订实施）；

（16）《天津市水污染防治条例》（2016年3月1日实施，2020年9月25日第三次修订实施）；

（17）《天津市土壤污染防治条例》（2020年1月1日实施）；

（18）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天津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通知（津政规〔2021〕1号）；

（19）《天津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22年1月18日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

（20）《天津市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津政办规[2021]1号）；

（21）天津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天津市生态环境局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通知（2023年12月25日）；

（22）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天津市滨海新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通知（津滨政发〔2021〕15号，2021年6月21日）。

1.3标准、技术规范

（1）《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18）；

（2）《化工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计规范》（GB50483-2009）；

（3）《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2018第35号，2018局部修订版，2018年10月1日起实施）；
（4）《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GB50160-2023）；

（5）《储罐区防火堤设计规范》（GB50351-2014）；

（6）《储油库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20950-2020）；

（7）《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12356-2018）；

（8）《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9）《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

（10）《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50140-2005）；

（11）《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GB30000.2-2013~GB30000.29-

2013，2013年10月10日发布，2014年11月1日起实施）；

（12）《石油化工企业给水排水系统设计规范》（SH3015-2003）；

（13）《石油化工污水处理设计规范》（GB50747-2012）；

（14）《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610-2016）；

（15）《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T169-2018）；

（16）《事故状态下水体污染的预防和控制规范》（Q/SY 08190-2019）；
（17）《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GB 30000.2-2013~GB 30000.29-2013，2013年10月10日发布，2014年11月1日起实施）；
（18）《化学品毒性鉴定技术规范》（卫监督发[2005]272号，2005年10月1日起实施）；
（19）《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版）；
（20）《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5年版，部令第36号，2024年11月26日发布，2025年1月1日起实施）；

（21）《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HJ 589-2021)。
1.4适用范围

本预案的适用范围为天津一泓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石化产业园区金汇路66号所辖范围内可能发生的所有突发环境事件的预防预警、应急处置和善后工作。

1.5事件分级
根据环境风险评估结论，参照《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将我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分为社会级、公司级和现场级三级。具体如下：

1.5.1社会级
1、因火灾、爆炸、油品泄漏产生事故废水，大量事故废水离开厂区，进入厂外水体或土壤，造成污染，企业已无法对事件进行控制，需请求外部救援的；

2、因火灾、爆炸、油品泄漏产生的二次污染气体，对周彪敏感点造成影响的，需要疏散的；

3、废气超标排放等突发环境事件，引起周边人群的感观不适，遭到群众投诉的。

1.5.2公司级

1、因火灾、爆炸、油品泄漏产生事故废水，事故废水未离开厂区，可通过厂区水体防控体系进行控制的；

2、因火灾、爆炸、油品泄漏产生的二次污染气体，产生的二次污染气体，对厂内人员造成影响，但无需对厂外人员进行疏散的；

3、厂内危险废物发生泄漏、火灾，其影响已出装置、车间或者风险单元，但未出厂界。

1.5.3现场级

1、因油品泄漏产生事故废水，事故废水可控制在事故现场排水区域内，未进入其他水体防控体系内的；

2、厂内危险废物发生泄漏，但其影响可控在装置区、车间或风险单元内。

1.6工作原则

企业在建立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应急系统及其响应程序时，应本着实事求是、切实可行的方针，贯彻如下原则：

（1）坚持以人为本，预防为主。加强对环境事故危险源的监测、监控并实施监督管理，建立环境事故风险防范体系，积极预防、及时控制、消除隐患，提高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防范和处理能力，尽可能地避免或减少突发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消除或减轻环境污染事故造成的中长期影响，最大程度地保障公众健康，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坚持统一领导，分类管理，分级响应。接受政府环保部门的指导，使企业的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应急系统成为区域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加强企业各部门之间协同与合作，提高快速反应能力。针对不同污染源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的特点，实行分类管理，充分发挥部门专业优势，使采取的措施与突发环境污染事故造成的危害范围和社会影响相适应。

（3）坚持平战结合，专兼结合，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积极做好应对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的思想准备、物资准备、技术准备、工作准备，加强培训演练，应急系统做到常备不懈，可为本企业和其它企业及社会提供服务，在应急时快速有效。

1.7预案体系

本预案为天津一泓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与《天津市滨海新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在组织体系、预警、信息报告、应急处置、应急监测、善后处置等具有衔接性和联动性。紧急情况发生，必要时动用当地人民政府的应急资源，保证事故发生时社会应急预案实施的畅通，在最短时间内控制事故的影响程度。

我公司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与其他应急预案的衔接关系及内容如下：

（1）与本单位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预案的衔接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与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相互衔接，当发生环境风险物质泄漏事故或火灾事故时，各应急处置队伍按照专项应急预案的要求进行现场处置、隔离疏散和安全救护。同时环境应急预案为生产安全事故的延伸、补充，专门设置环境应急组实施雨水排放口临时截断、协助应急监测等处置动作，在事故安全处置的同时不对外环境造成污染。

（2）与天津市滨海新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衔接

本预案与天津市滨海新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进行衔接，一旦本单位发生Ⅰ级（社会级）及以上突发事件，超出本单位应急处置能力，则立即报告天津市滨海新区生态环境局。
则根据天津市滨海新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中的事件分级规定进行应急处置，一旦上级部门应急预案启动，企业应立即将现场指挥权移交天津市滨海新区总指挥，本单位现有的先期处置队伍、应急防范措施、应急物资全部归入上级部门可指挥和调动的应急资源下，配合上级指挥部门的一切行动进行应急处置。

（3）与周边单位应急预案的衔接

与周边单位天津港琪物流有限公司、天津海纳龙化工有限公司已签订应急救援互助协议，周边单位可提供人力、应急物资方面的协助，一旦发生可能影响到周边单位的突发事件，通知周边单位做好自己单位的预警工作。我公司应急预案体系见图1.7-1。


图1.7-1   应急预案体系
2基本情况

2.1单位基本情况

表2.1-1 企业基本信息表

	单位名称
	天津一泓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石化产业园区金汇路66号
	所 在 区
	滨海新区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所在街道（镇）
	大港

	法人代表
	韩雨
	所在社区（村）
	石化产业园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6MA05LY703J
	邮政编码
	300270

	联系电话
	022-59922631
	职工人数
	75人

	企业规模
	大型
	占地面积
	63444m2

	主要原料
	无
	所属行业
	C2511原油加工及石油制品制造，G5941油气仓储

	主要储存
	汽油，柴油，石脑油
	经度坐标
	E117.478276°

	联 系 人
	韩雨
	纬度坐标
	N38.818827°

	联系电话
	13682071590
	历史事故
	无

	上级公司
	无
	建厂时间
	1992年


天津一泓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12月9日，公司于2022年6月22日对天津江东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进行收购，收购内容为江东石化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石化产业园区金汇路66号的不动产权、设备设施及建构筑物，天津一泓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完成收购后不改变现场设备设施，不改变储存介质与生产现场现状，仍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与生产工作，但收购初期，一泓新能源公司不具备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因此暂未接手收购内容的经营工作，仍由江东石化公司作为经营主体，直到2023年10月23日，一泓新能源公司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后，才由一泓新能源公司正式接手经营活动，而江东石化公司于2023年11月变更经营范围，经营范围取消了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和仓储，并将注册地址迁址至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街道五方里14-3-102。
企业经营模式为利用现有空置储罐储存成品油，及利用现有重芳烃精馏装置生产C10重芳烃。
表2.1-2  储运产品及周转量

	序号
	储运产品
	储罐类型
	储罐数量
	所在位置
	储罐容积
	最大储存量（m3）
	年周转量
（万t）

	1
	汽油
	立式内浮顶罐
	4个
	储罐区a
	2000m3/个
	7200
	3.6

	2
	柴油
	立式内浮顶罐
	2个
	
	2000m3/个
	3600
	1

	3
	石脑油
	立式内浮顶罐
	6个
	
	2000m3/个
	10800
	5.0

	4
	C10重芳烃
	卧式储罐
	3个
	储罐区b
	60m3/个
	162
	（4.0）*

	5
	200#溶剂油
	卧式储罐
	4个
	
	60m3/个
	216
	/

	6
	残液（重芳烃）
	卧式储罐
	1个
	
	60m3/个
	54
	/


*注：储罐区b共12个储罐，使用8个，停用4个，储罐区b配套的重芳烃精馏装置已停产多年，2025年企业开始开车调试，目前暂未调试至可正常运转状态，因此储罐区b产品暂无周转量，C10重芳烃调试至正常运转后年周转量预计4.0万吨。

本企业经营现状为成品油的收发和储存。本预案仅针对上述的经营行为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编制应急预案。

表2.1-3  本公司及本公司收购项目环保手续情况
	序号
	文件及项目名称
	产品方案
	审批机关
	批准文号
	验收情况
	目前生产情况

	1
	《天津江东建材有限公司C10环保重芳烃溶剂油（一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200#溶剂油4000t/a、260#溶剂油4000t/a、300#溶剂油20000t/a、330#溶剂油4000t/a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管理委员会环境保护和市容市政管理局
	津滨港环容审（2011）第14号
	津滨审批环准[2014]第24号
	停产

	
	《天津江东建材有限公司C10环保重芳烃溶剂油（一期）项目补充环评》
	依托已建成储罐a区内6个储罐进行汽油、柴油收发，年产芳烃溶剂油1.6万t、年最大发汽油3万t、柴油1万t
	—
	—
	
	芳烃装置线停产，全厂仅进行汽油、柴油、芳烃溶剂油收发

	2
	《天津江东建材有限公司仓库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新建戊类仓库一座，存放水泥、钢材等货物
	天津市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
	津滨审批投准[2014]第614号
	津滨审批环准[2017]66号
	正常使用

	3
	《天津江东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卸车栈台及泵区项目现状环境影响评估报告》
	增加1套卸车泵，年周转汽油6万t、柴油2万t、芳烃溶剂1.6万t
	天津市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
	津滨审批环WGBA[2016]112号
	—
	正常生产

	4
	《原有综合用房改造及引进化验设备项目》
	对进场成品油的成分进行分析及检测
	天津市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
	津滨审批环准[2018]304号
	2019年8月验收
	正常生产

	5
	《罐区a油气回收处理项目》
	罐区a增设一套油气回收装置，用于收集罐区a产生的呼吸废气
	—
	备案号：202112011600002102
	—
	正常生产

	6
	《天津江东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新增石脑油存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利用储罐a区调整油品经营种类（新增石脑油货种），并调整其他货种年最大周转量
	天津市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
	津滨审批二室准[2022]4号
	2022年自主验收
	正常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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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1  公司平面布置示意图
2.2生产的基本情况

1、公司现经营状况为成品油的收发和储存。因此，公司现有的生产工艺包括以下工艺：

成品油由槽车卸入储罐储存的工艺；

成品油在储罐中储存的工艺；

成品油从储罐中装入槽车外运的工艺。

具体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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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1  装卸车过程工艺流程图

具体流程如下：

卸车过程

卸车栈台共有2套卸车泵（一用一备），每套卸车泵有12个卸车管道，与12个油品储罐一一对应，采用液下进料方式。卸车时油品自油罐车通过软管连接至卸车管接头，经卸车泵抽走，设计泵流量为100m3/h，经密闭管道输入储罐存储。具体操作过程：先打开罐车阀门，再开泵阀门，先小幅度开阀门，注意接管处无滴漏现象。正常起泵，视压力表调节压力阀门，当物料充满管道后再将阀门全部开启。卸车接近收尾时，物料无法充满整个管道，操作控制关小压力阀门，关小泵阀门，待车基本不出料时，关车阀门，摘车阀门管子，将罐内物料控净后关泵阀门。停泵，将管子摘下放回。卸车时处于安全考虑，最多为三辆车同时进行，且不与装车同时进行。

卸车时，由于储罐内油面逐渐升高，罐内压力增大，当压力超过呼吸阀控制压力时，一定浓度的油蒸气开始从呼吸阀呼出，即储罐大呼吸产生油气。

卸车油气通过油罐车上的油气回收管道接口收集，进入现有1套油气回收装置1#进行回收处理，油气回收装置采用“三级冷凝+气液分离+活性炭吸附”工艺，处理尾气经1根15m高排气筒外排。

（2）成品油在储罐中储存的工艺

所有油品存于立式浮顶罐内，油品在储罐中常温常压存储。随着外界气温、压力在一天中的升降周期变化，罐内气体空间温度、油品蒸发速率、油气浓度和蒸气压力也随之变化，从而产生储罐小呼吸损失，挥发出油气。

储罐呼吸废气通过罐顶呼吸口连接管道收集，呼吸口与管道接口密接方式为机械密封，收集的废气经1套油气回收装置2#进行回收处理，油气回收装置采用“三级冷凝+气液分离+活性炭吸附”工艺，处理尾气依托1根15m高排气筒外排。经冷凝液化的油品经检测后通过管道输送到指标相符合的储罐中。

（3）装车过程

装车栈台设有3个装车鹤位，共12根装车鹤管，与12个油品储罐一一对应。将装车鹤管插入油罐车罐体底部，采用下装油方式进油，将鹤管上快接口连接到槽罐车的罐体底部，油品经流量计控制，经调拨泵和装车管接头泵入油罐车内运走。设计泵流量为100m3/h，装车时出于安全考虑，最多为三辆车同时进行，且不与卸车同时进行。

由于发油时汽车槽车内压力上升产生油气的量最大可占到油品流量的1.1倍。因此发油时需启动真空泵对油气回收，不仅可以平衡槽车内压力且可以对油气进行回收。整个过程密闭，回收比为（油品：油气）=1:1.1，回收的油气经鹤管引入油气回收系统回收。经冷凝液化的油品经检测后通过管道输送到指标相符合的储罐中。

2、C10重芳烃精馏的工艺流程

C10 重芳烃深加工的生产工艺流程：原料自装置外来，进入原料罐中，原料通过进料泵打入精馏塔的塔顶原料预热器（塔顶产品与原料预热）进行预热，进入精馏塔，其塔底设计温度为175.4℃，压力38kPa，塔顶设计温度为141.8℃，压力28kPa。塔顶蒸气经原料预热器和塔顶冷凝器进入精馏塔的塔顶回流罐，再经塔顶回流泵一部分作为回流回到塔，另一部分作为重芳烃溶剂油产品采出。塔顶主要采出沸点140～185℃组份，经冷却器进入塔的中间罐塔顶装置罐。塔底出料由残液泵送入残液罐，作为塑料增塑剂出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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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2  C10重芳烃精馏的工艺流程图

3、根据需要对进出厂油品进行化验

项目油品存储方案调整前后，油品化验指标及年化验规模不变，年化验样品总计约5m3。化验指标包括辛烷值、胶质、馏程、铜片腐蚀性、油品中烃类含量、硫醇硫、饱和蒸气压、氧化安定性等理化性质进行测定。

2.3环境风险物质基本情况

2.3.1 危险化学品基本情况

根据环境风险评估报告的筛选情况，本公司涉及的主要化学品如下表所示。

表2.3-1 厂内主要储运产品及周转量

	序号
	储运产品
	储罐类型
	储罐数量
	所在位置
	储罐容积
	最大储存量（m3）
	年周转量
（万t）

	1
	汽油
	立式内浮顶罐
	4个
	储罐区a
	2000m3/个
	7200
	3.6

	2
	柴油
	立式内浮顶罐
	2个
	
	2000m3/个
	3600
	1

	3
	石脑油
	立式内浮顶罐
	6个
	
	2000m3/个
	10800
	5.0

	4
	C10重芳烃
	卧式储罐
	3个
	储罐区b
	60m3/个
	162
	（4.0）*

	5
	200#溶剂油
	卧式储罐
	4个
	
	60m3/个
	216
	/

	6
	残液
	卧式储罐
	1个
	
	60m3/个
	54
	/


*注：储罐区b共12个储罐，使用8个，停用4个，储罐区b配套的重芳烃精馏装置已停产多年，2025年企业开始开车调试，目前暂未调试至可正常运转状态，因此储罐区b产品暂无周转量，C10重芳烃调试至正常运转后年周转量预计4.0万吨。

公司设一台导热油炉，燃料为天然气，天然气损耗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2.3-2  能源损耗表
	序号
	名称
	单位
	消耗量

	1
	天然气
	m3/a
	839500


经与《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版）和《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18）对比：
本公司涉及化学品均由供应商提供运输，供应商运输公司负责对其运输过程进行防护及设置应急措施。运输危险品的车辆应有特殊标志，运输过程中危险化学品装卸前后，必须对车辆和储存设备进行检查，一旦发现有破损现象，应及时进行维修，直至消除隐患为止。

本公司使用的天然气由昆仑燃气公司提供，进场管线、调压站及调压站至锅炉房管线由燃气公司负责定期巡查，保养和维护，发生泄漏等突发事故也由燃气公司负责应急处置，本公司仅负责锅炉房内燃气管线的突发事故应急工作。
2.3.2危险废物基本情况

储存过程中不产生危险废物，实验室实验废液暂存至危险废物暂存间内，为防止液体泄露，危废间地面已硬化、已放置托盘，有突发情况，产生的危险废物交由天津滨海合佳威立雅环境服务有限公司统一处理，危废处理协议见附件2。

2.4周边环境状况及环境保护目标情况

2.4.1大气环境风险受体

以企业厂区边界计，调查周边500m及5km范围内大气环境风险受体情况。调查结果如下表所示，环境风险受体图见附图。

表2.4-1  半径500m范围内大气环境风险受体情况

	序号
	名称
	相对方位
	距离（m）
	性质
	规模（人口数、级别或面积）
	联系电话

	1
	天津市昊航安装工程公司
	南
	160
	企业
	20人
	王书生18502257429

	2
	天津海港石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北
	327
	企业
	暂为停产
	/

	3
	天津港琪物流有限公司
	西
	466
	企业
	31人
	王磊18622913213

	4
	天津海纳龙化工有限公司
	南
	280
	企业
	31人
	022-63383737

	5
	天津嘉泰伟业化工有限公司
	南
	160
	企业
	155人
	李青松13820051781


表2.4-2  半径5km范围内大气环境风险受体情况

	环境要素
	环境敏感目标
	保护

对象
	规模（人）
	相对厂界方位
	相对厂界距离（m）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大气环境风险
	工农村
	居住区
	1550
	东南
	1540
	古林街022-63223771

	
	鑫成医院
	医院
	50
	东南
	1945
	

	
	建北小区
	居住区
	2450
	东南
	1686
	

	
	大港油田集团总医院
	医院
	1700
	东南
	2095
	022-25972105

	
	大港区滨海第四学校
	学校
	670
	东南
	2151
	022-63270860

	
	欣欣小区
	居住区
	6900
	东南
	2244
	古林街022-63223771

	
	运输幼儿园
	学校
	200
	东南
	2618
	

	
	星海118院墅
	居住区
	1150
	东北
	2571
	

	
	滨海星河荣御
	居住区
	4100
	东北
	2432
	

	
	睦林里
	居住区
	1600
	东北
	1623
	

	
	永明里小区
	居住区
	2750
	北
	1887
	

	
	古林里小区
	居住区
	9350
	北
	1494
	

	
	大港上古林小学
	学校
	1000
	北
	1529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医院
	医院
	450
	东北
	1526
	022-63109377

	
	润泽园
	居住区
	850
	东北
	1768
	大港街022-63856600

	
	凯旋苑
	居住区
	4450
	西北
	2372
	

	
	大港环境监察支队
	行政

机关
	50
	西北
	2907
	

	
	大港第三小学
	学校
	500
	西北
	2726
	

	
	天津福兴医院
	医院
	50
	西北
	2679
	

	
	兴盛里
	居住区
	2250
	西北
	2782
	

	
	大港老年大学
	学校
	200
	西北
	2818
	

	
	兴旺里
	居住区
	3500
	西北
	2493
	

	
	兴安里
	居住区
	3750
	西北
	2217
	

	
	海港医院
	医院
	50
	西北
	2490
	大港街022-63856600

	
	兴德里
	居住区
	4450
	西北
	1965
	

	
	大地幼儿园
	学校
	300
	西北
	2049
	

	
	兴慧里
	居住区
	2950
	西北
	1746
	

	
	大港区第六小学
	学校
	1200
	西北
	2097
	

	
	振华里
	居住区
	1450
	西北
	2218
	

	
	大港区规划和国土资源局
	行政

机关
	50
	西北
	2416
	

	
	振业里
	居住区
	8850
	西北
	2255
	

	
	大港第九中学
	学校
	1200
	西北
	2801
	

	
	开元里
	居住区
	950
	西北
	2865
	

	
	七邻里
	居住区
	2550
	西北
	2819
	

	
	大港第一小学
	学校
	1300
	西北
	2711
	

	
	大港第三中学
	学校
	1100
	西北
	2605
	

	
	胜利里
	居住区
	9650
	西北
	2630
	

	
	北大港水库管理处
	行政

机关
	30
	西北
	2460
	

	
	大港科技园区管委会
	行政

机关
	50
	西
	1591
	

	
	六合里
	居住区
	2400
	西北
	2688
	

	
	天联第八幼儿园
	学校
	200
	西北
	3099
	

	
	前光里
	居住区
	7350
	西北
	2953
	

	
	荣华里
	居住区
	3600
	西北
	3308
	

	
	大港英语实验小学
	学校
	970
	西北
	3491
	

	
	兴华里
	居住区
	3500
	西北
	3575
	

	
	天津市交管局大港支队
	行政

机关
	50
	西北
	4362
	

	
	大港实验中学
	学校
	1750
	西北
	4370
	

	
	大港广电局
	行政

机关
	100
	西北
	4460
	

	
	天津市临港经济区国税局
	行政

机关
	50
	西北
	4392
	

	
	滨海新区大港第七中学
	学校
	2300
	西北
	3527
	

	
	前程里
	居住区
	3000
	西北
	3418
	

	
	天津市大港区社区医院
	医院
	250
	西北
	3244
	

	
	五方里
	居住区
	1450
	西北
	2993
	

	
	大港第八中学
	学校
	1500
	西北
	3284
	

	
	双安里
	居住区
	4250
	西北
	2741
	

	
	大港区档案局
	行政

机关
	50
	西北
	2860
	大港街022-63856600

	
	滨海新区水务局大港分局
	行政

机关
	50
	西北
	2873
	

	
	大港管委会
	行政

机关
	150
	西北
	2778
	

	
	大港区城管局
	行政

机关
	50
	西北
	2977
	

	
	大港第二中学
	学校
	1350
	西北
	2668
	

	
	三春里
	居住区
	5000
	西北
	3072
	

	
	四化里
	居住区
	4450
	西北
	3296
	

	
	天津石化第一幼儿园
	学校
	200
	西北
	3581
	

	
	大港第九小学
	学校
	700
	西北
	3671
	

	
	前进里
	居住区
	7950
	西北
	3669
	

	
	大港区国税局胜利税务所
	行政

机关
	100
	西北
	3919
	

	
	大港务实第三幼儿园
	学校
	200
	西北
	4286
	

	
	天津华兴医院
	医院
	100
	西北
	4222
	

	
	建安里
	居住区
	13900
	西北
	3776
	

	
	雅都 天泽园
	居住区
	900
	西北
	4914
	

	
	滨海新区大港第五中学
	学校
	1750
	西北
	4683
	

	
	大港工委党校
	学校
	200
	西北
	4730
	

	
	福安里
	居住区
	2050
	西北
	4434
	

	
	天津法官学院
	学校
	500
	西北
	5181
	

	
	南开大学滨海学院
	学校
	7000
	西北
	4915
	

	
	天津旅游外事职业学院
	学校
	2180
	西北
	4998
	

	
	天津国土资源和房屋职业学院
	学校
	500
	西北
	4830
	

	
	剑桥港湾
	居住区
	2700
	西北
	4750
	

	
	天津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
	学校
	7500
	西北
	4753
	

	
	地球村
	居住区
	12100
	西北
	4729
	

	
	天津外国语大学外事学院
	学校
	1800
	西北
	4353
	

	
	福苑里
	居住区
	7150
	西北
	4288
	

	
	天津市大地实验幼儿园
	学校
	200
	西北
	4254
	

	
	大港实验小学
	学校
	1950
	西北
	4066
	

	
	春港花园
	居住区
	1750
	西北
	3975
	大港街022-63856600

	
	福华里
	居住区
	5450
	西北
	3881
	

	
	港星里
	居住区
	2800
	西北
	3818
	

	
	晨晖北里
	居住区
	2650
	西北
	3624
	

	
	城建 阳光美域
	居住区
	900
	西北
	3784
	

	
	大港第十二小学
	学校
	900
	西北
	3772
	

	
	春晖北里西区
	居住区
	1500
	西北
	3575
	

	
	大港第六中学
	学校
	2200
	西北
	3639
	

	
	春晖北里
	居住区
	2800
	西北
	3474
	

	
	葆春堂中医门诊部
	医院
	50
	西北
	3675
	

	
	朝晖北里
	居住区
	750
	西北
	3423
	

	
	曙光里
	居住区
	7150
	西北
	3616
	

	
	天津协和医院
	医院
	200
	西北
	3719
	

	
	大港区审计局
	行政

机关
	100
	西北
	3649
	

	
	港明里
	居住区
	2300
	西北
	3306
	

	
	晨晖里
	居住区
	4800
	西北
	3344
	

	
	重阳里
	居住区
	3800
	西北
	3065
	

	
	大港第二小学
	学校
	1000
	西北
	3424
	

	
	大港职业成人教育中心
	学校
	3000
	西北
	3237
	

	
	春晖里
	居住区
	3650
	西北
	3184
	

	
	朝晖里
	居住区
	2250
	西北
	2858
	

	
	天津大港慈爱医院
	医院
	100
	西北
	3069
	

	
	阳春里
	居住区
	3750
	西北
	2957
	

	
	大港中医医院
	医院
	200
	西北
	2943
	

	
	大港管委会非机动车管理所
	行政

机关
	50
	西北
	2894
	

	
	世纪嘉园
	居住区
	1100
	西北
	4170
	

	
	大港开发区管委会
	行政

机关
	50
	西北
	4387
	

	
	世纪花园
	居住区
	16250
	西北
	3253
	

	
	福绣园
	居住区
	3500
	西北
	2902
	

	
	大港东城医院
	医院
	150
	西北
	2026
	

	
	泰达港湾
	居住区
	1800
	北
	3854
	

	
	福汇园
	居住区
	2100
	北
	3551
	

	
	福泽园
	居住区
	2550
	北
	2970
	

	
	大港人民检察院
	行政

机关
	100
	北
	2877
	大港街022-63856600

	
	福津园
	居住区
	1850
	东北
	2963
	

	
	润诚医院
	医院
	50
	东北
	2998
	

	
	福港园
	居住区
	1600
	东北
	3365
	

	
	福渔园西区
	居住区
	1550
	东北
	3046
	

	
	福润园
	居住区
	1200
	东北
	3568
	

	
	福渔园
	居住区
	5000
	东北
	3247
	

	
	福满园
	居住区
	3050
	东北
	3609
	

	
	福源花园
	居住区
	2450
	东北
	3688
	

	
	福欣园
	居住区
	2250
	东北
	3909
	

	
	福芳园
	居住区
	6050
	东北
	3962
	

	
	福锦园
	居住区
	3700
	东北
	4119
	

	
	大港十中
	学校
	1500
	东北
	4303
	

	
	港东新城
	居住区
	2250
	东北
	4513
	

	
	绿洲海清园
	居住区
	1250
	东北
	4899
	

	
	云禧郡
	居住区
	850
	东北
	4600
	

	
	巴登巴登
	居住区
	2140
	东北
	4391
	

	
	汇康园
	居住区
	3250
	东北
	4021
	

	
	汇丰园
	居住区
	2050
	东北
	3781
	

	
	保利海上五月花
	居住区
	1350
	东北
	3481
	

	
	大港区人民法院
	行政

机关
	100
	东北
	3397
	

	
	海通园
	居住区
	4200
	东北
	4982
	

	
	海旋园
	居住区
	2450
	东北
	4789
	

	
	海都园
	居住区
	1050
	东北
	4899
	

	
	海明园
	居住区
	7600
	东北
	4943
	

	
	海韵园
	居住区
	2350
	东北
	4569
	

	
	泰达风景
	居住区
	2700
	东北
	4629
	

	
	海邻园
	居住区
	6600
	东北
	4889
	

	
	海景园
	居住区
	1750
	东北
	4238
	

	
	海信园
	居住区
	3100
	东北
	4375
	

	
	海诚园
	居住区
	1000
	东北
	4478
	

	
	海滨园
	居住区
	4150
	东北
	4000
	

	
	海天园
	居住区
	2900
	东北
	4147
	

	
	海川园
	居住区
	3600
	东北
	3885
	

	
	北纬38度墅
	居住区
	2500
	东北
	3767
	

	
	中和苑
	居住区
	1050
	东北
	4502
	大港街022-63856600

	
	大港电厂生活区
	居住区
	5750
	东北
	3685
	

	合计
	379040
	/
	/
	/


2.4.2水环境风险受体

本公司厂区内实行雨污分流制。外排废水为生活污水。生活污水经厂区化粪池预处理达到接管标准后，进入市政污水管网通过厂区总排口排入滨海新区大港石化产业园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出水排至污水处理厂区南侧水塘内，水塘通过沟渠与荒地排河相连，最终排入荒地排河。雨水通过雨水管网收集，厂内雨水排放口设置有雨水排水泵，清净雨水在排水泵开启时排入园区市政雨水管网，通过5km市政雨水管网至荒地排河雨水泵站后汇入荒地排河，最终进入渤海。
表2.4-3  水环境风险受体情况

	名称
	方位
	距离（m）
	河流长度
	源头及终点

	荒地排河
	南
	5000
	15.2km
	荒地排河位于独流减河以北，起自石化泵站(乙烯泵站)，沿独流减河左堤北侧，经大港发电厂，穿津歧公路，在大港发电厂循环河北侧，东至挡潮闸入海，负责独流减河以北、北环路及上高路以南、八米河以东、海滨大道以西范围内的排水。

	渤海
	南
	6000
	/
	渤海地理位置为北纬36°58.0′~40°59.0′，东经118°42.0′~122°17.0′，是中国最北的近海，海岸线全长约3800公里。东西宽约346公里，南北长约550公里。面积约8万平方公里，平均深度18米。


2.4.3土壤环境风险受体

企业储罐区、及危废暂存间已硬化并进行防渗处理。同时储罐设防火堤，危废暂存间设托盘，发生泄漏事故时可及时进行收集，因此危险废物发生泄露后，不会直接进入土壤。
企业周围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周围无农田，不会对周围生态保护区环境产生影响。
3环境风险源辨识与风险评估
根据《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环发[2015]4号）的相关要求，本公司单独编制了《天津一泓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环境风险评估报告》，对本公司进行了环境风险源辩识和风险评估。
环境风险评估报告的主要内容如下：

（1）对本公司环境风险源进行了识别。环境风险物质为汽油、柴油、石脑油。主要的环境风险源为泄露、明火爆炸以及衍生的次生环境污染。本单位涉气环境风险物质Q值=6.906856＜10，本单位涉水环境风险物质Q值=6.906874＜10，1≤Q＜10，以Q1表示。

（2）参照《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HJ941-2018），对本公司的生产工艺与环境风险控制水平进行评估。公司生产工艺与环境风险控制水平M=5＜25，为M1类水平。
（3）对本公司周边所有环境风险受体情况进行了识别。公司周边5km范围内人口总数大于5万人，属于E1类型；公司不产生生产废水，所涉及的风险源所在厂区雨水排口下游10km范围内不涉及类型1和类型2的情况，公司水体环境风险受体敏感程度判别为类型3（E3）。
（4）对本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及后果进行了分析。

（5）对本公司现有环境风险防控和应急措施差距进行分析并提出完善的实施计划。

（6）根据《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HJ941-2018），对本公司突发环境风险等级进行了划分，结合上述结论，确定为较大环境风险等级，级别表征为较大[较大-大气（Q1-M1-E1）+一般-水（Q1-M1-E3）]。
4组织机构及职责

公司根据企业的规模和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危害程度，设置应急处置组织机构，由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领导，下设事故处置组、物资供应组、警戒疏散组、设备抢修组、医疗救护组、通讯联络组。

4.1指挥机构组成

本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组织机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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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1    应急指挥领导小组组织机构图
4.2指挥机构的主要职责

4.2.1指挥机构的主要职责

（1）组织制定应急救援预案。

（2）负责组织向政府相关部门和相邻企业请求救援，报告救援情况。

（3）负责批准本预案的启动与终止。

（4）负责配备应急物资装备及队伍，定期组织应急培训和演练。

（5）负责组织事故后的相关调查分析工作。

4.2.2总指挥职责

（1）审批应急预案。担负应急处置行动的最高指挥，根据事件类别、危害程度等确定事件应急救援的最佳方案，并全面指挥现场的应急救援工作。

（2）批准本预案的启动与终止。

（3）组织向政府相关部门和相邻企业请求救援，报告救援情况，对外信息发布。

（4）接受上级应急指挥部门或政府的指令和调动，配合政府部门对环境进行恢复、事故调查、经验教训总结等。

（5）负责组织事故后的相关调查分析工作。组织恢复生产。

（6）负责组织预案的更新。

4.2.3副总指挥职责

（1）协助总指挥负责具体的指挥工作。

（2）总指挥不在时履行总指挥的应急指挥职责，必要时代表指挥部对外发布相关信息。

4.4.4现场指挥

（1）协助总指挥和副总指挥负责具体的现场指挥工作；

（2）有计划的组织实施突发环境应急处置培训和演练。

4.4.5应急办公室职责

应急指挥部下设应急办公室，作为常设办事机构。应急办公室设在企业EHS部门，应急办公室主要职责如下：

①承办本公司应急管理专题会议和应急指挥部会议，督促落实公司各项应急管理决定和公司领导指示精神。

②组织编制、修订《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及相关附件。

③负责制定公司应急预案全年演练计划并监督计划的实施，负责制定 专项应急预案演练计划、方案并组织实施。

④对突发环境事件报告进行分类、汇总、存档。

⑤负责日常应急管理工作，对应急工作的日常费用做出预算。

⑥事故状态下，接受应急报告，并通知现场主管领导对事故情况进行核实，跟踪事态发展，及时向应急总指挥汇报、请示并落实指令；协助应急指挥部组织协调应急小组参与应急处置工作。
⑦负责事故的调查、评估及救援情况的评估。
⑧负责公司应急救援专业队伍的建设。
⑨负责本单位应急预案的备案工作。
⑩有计划地组织实施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的培训和应急预案的演习，负责对员工进行应急知识和基本防护方法的培训。
4.4.6各应急小组职责

（1）在总指挥的领导下，开展应急救援工作。

（2）维持现场秩序，协助总指挥工作。

（3）指挥现场员工撤离到指定的紧急集合地点并立即清点人数、报告总指挥。

（4）了解主要危险点源位置，掌握事故应对措施。

（5）负责应急防范设施的维护，以及应急处置物质的储备。

（6）检查、督促做好突发环境事件的预防措施和应急处置各项贮备工作，督促、协助相关部门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表4.2-1应急组织及职责

	专业应急救援组织
	负责人
	组成人员
	职    责

	总指挥
	韩雨
	/
	审批应急预案；

批准本预案的启动与终止；

组织向政府相关部门和相邻企业请求救援，报告救援情况，对外信息发布；

接受上级应急指挥部门或政府的指令和调动，配合政府部门对环境进行恢复、事故调查、经验教训总结等；

负责组织事故后的相关调查分析工作，组织恢复生产；

负责组织预案的更新。

	副总指挥
	齐欣
	/
	协助总指挥负责具体的指挥工作；

总指挥不在时履行总指挥的应急指挥职责，必要时代表指挥部对外发布相关信息；

	现场指挥
	刘林澄
	/
	协助总指挥和副总指挥负责具体的现场指挥工作；

有计划的组织实施突发环境应急处置培训和演练。

	事故处置组
	李治泓、王迎杰、刘朝阳
	刘国滨、蒋亮、李治蕴、刘坤、何国斌、张浩、郭凤鑫、赵国超、唐茂树、朱润超、窦树群、李茂强、何国斌、刘英杰、叶明轩
	接受救援应急指挥部的统一指挥，负责公司发生各类应急安全生产事故的人员抢救、现场灭火、油品拦截、回收等抢险工作；

承担公司应急救援指挥部交办的其它任务。

	警戒疏散组
	李维广
	李辉、勾歆玥、黄丽君、刘秀莲、窦春妍、刘林静、李庆杰、陈国强、贾立彬
	接受救援应急指挥部的统一指挥，负责公司内发生各类应急安全生产事故的现场隔离区秩序维护、禁止无关人员进入现场、疏散现场人员和物资、告知周边居民存在的危险，协助政府部门开展周边居民疏散等;

在事故现场设置安全疏散方向标志；

承担公司救援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它任务。

	设备抢修组
	张坤
	叶世清、吕家滨、刘松清
	接受救援应急指挥部的统一指挥；负责设备设施的抢修，提供应急设备和有关参数，保障抢险用电供给；

承担公司救援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它任务。

	医疗救护组
	王志恒
	李秋菊、韩玲、刘桓伟、季建宾、张建伟、胡敏慧、纪静
	接受救援应急指挥部的统一指挥；抢救安全生产事故现场受伤人员，并对伤员初步救护，配合当地医疗机构对受伤人员进行紧急救治，负责联系医疗机构；组织救护车辆及医务人员、器材进入指定地点；

承担公司救援应急执行指挥部交办的其它任务。

	物资供应组
	田华、刘全胜
	金梦、路环、樊琼、李诗、刘红赞、杨晓梅、刘伟清、史畅、刘凤源、王慧敏
	接受救援应急指挥部的统一指挥；负责公司各类安全生产事故现场所需抢险物资的供应工作，包括抢险设备、消防灭火器材、个人防护用品等；保障参与应急救援工作人员及被疏散人员的生活所需，并提供交通工具

承担公司救援应急执行指挥部交办的其它任务。

	通讯联络组
	刘清
	马剑、刘占岗、郭庆领、吴英超、宋全文
	接到总指挥报警指令后，立即拉响警报，依总指挥决策报警，并通知话务员广播，将事故发生情况通报全公司，启动应急救援预案。

及时将总指挥的指令通报，协助总指挥联络协调各职能部门协做，依据总指挥命令，向政府部门通报，并及时配合政府部门进行应急措施的实施。

如预见事故可能危及到周边群众和友邻公司，按照总指挥指示通报周边群众和友邻公司疏散。

危险解除后，协助总指挥发布解除救援预案指令。

企业自身无应急监测能力，事故发生后联络第三方检测公司做应急监测。


5应急能力建设

5.1应急处置队伍

公司依据自身条件和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的类型建立应急处置队伍，公司应急队伍包括：事故处置组、物资供应组、警戒疏散组、设备抢修组、医疗救护组、通讯联络组。本公司应急队伍人员配置详见《天津一泓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报告》“4应急队伍保障调查”章节。

5.2应急设施（备）和物资

公司根据应急预案要求建立应急处置设施和物资储备，详细内容见《天津一泓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报告》。

5.3现有风险防控与应急措施

详见《天津一泓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环境风险评估报告》3.6章节。

5.4补充完善应急设施的计划

根据风险评估报告提出现场应急处置计划，公司还需进一步完善应急资源的配置，结合天津一泓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目前的实际情况，具体整改计划见《天津一泓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环境风险评估报告》。

6预警与信息报送
6.1危险源监控

遵循“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的原则，公司对于环境风险源的监控采用人工监控和仪器监控两种方式进行。

（1）人工监控

公司根据环境质量管理体系建立环境因素识别制度，对识别出的重大环境因素采用目标指标、作业指导书进行管理控制。

公司定期进行环境风险的识别与评估，对识别出的环境风险源采取管理、工程的措施进行控制。

加强安全检查值班制度的落实，巡查重点危险源，发现问题及时汇报。详细记录化学品使用情况，尤其是储罐区出现的异常情况，事故排查、应对措施应详细进行记录。

巡检人员对救援设施进行检查并做好相关记录，每天一次，确保应急救援设施有效性。应急救援物资排放于方便的明显位置，或以指示标明其位置。

设备抢修人员负责废水管道、废气设施的检查、维修，保证其正常运转。
公司安环部负责维护废气收集处理系统处于良好状态，危险废物暂存间定期检查确保其处于良好状态。
公司各部门每月对风险源情况进行巡视检查，发现安全隐患及时督促整治消除。并定期对消防设备设施进行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加强操作人员资质审查以及安全知识培训，定期进行事故演练，增强值班人员对突发性情况的应对能力。

（2）系统监控

1)建立了中央室，实现设备集中操作、控制和管理；对废气排放口设置在线监控装置；

2)对易发生火灾爆炸的部位，设置可燃气体报警探头以及火灾、烟雾检测探头，并将探头信号统一送入中央室，实现对火灾的有效监控和预防；

3)罐区各储罐设置高低液位报警装置，有效监控储罐内物料情况，并且预留一定数量的应急罐，在事故状态下可以及时进行倒罐处理；

5)按照《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GB50160）的要求，合理布设罐区，并使罐区通过导流沟、转输泵与含油雨水管线、雨水收集池联通，确保发生事故时污水不溢流出厂；

6)各装置设有含油雨水切断闸板，通过切换含油雨水切断闸板，实现事故状态下清污分流、雨污分流。

6.2预防措施

企业现有环境风险防控措施见下表。

表6.2-1  企业现有环境风险防控与应急措施情况

	环境风险单元
	环境风险防控及应急措施

	储罐区
	1、储罐区设置可燃气体报警仪，并设置导流槽，若发生泄漏，由导流槽收集进入事故池；

2、设置了永久性围堤；

3、储罐区域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地面全部硬化，防止泄漏液体渗漏至土壤地下水中；

4、设置一定数量的灭火器、黄沙等；

5、设有地下水监测井，每年取水监测，验证是否有泄漏情况发生，及时处理。

	精馏装置区
	1、装置区设置可燃气体报警仪，并设置导流槽，若发生泄漏，由导流槽收集进入事故池；

2、设置了永久性围堤；

3、装置区域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地面全部硬化，防止泄漏液体渗漏至土壤地下水中；

4、设置一定数量的灭火器、黄沙等；

5、设有地下水监测井，每年取水监测，验证是否有泄漏情况发生，及时处理。

	卸车单元
	1、储罐内设有液位控制装置，防止卸车过程中，卸油过量，造成外溢泄漏；

2、卸车区域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地面硬化，防止泄漏液体渗漏至土壤地下水中；

3、地面设有导流设施，防止泄漏液体渗漏至土壤地下水中；

4、设置一定数量的灭火器、黄沙等；

5、公司配置便携式可燃气体检测仪。在所有人身可能接触到有害物质而引起刺激或伤害皮肤的区域内，均设紧急淋浴器和洗眼器

	装车单元
	1、设有油气回收装置，防止装车过程中，油气泄漏；

2、装车区域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地面硬化，防止泄漏液体渗漏至土壤地下水中；

3、地面设有导流设施，防止泄漏液体渗漏至土壤地下水中；

4、设置一定数量的消防设备等；

	环境保护设施
	1、事故应急池设置防腐蚀、防渗漏措施；                                                                                                                                                                                                                                                                                                                                                                                                                                                                                                                                                                                                                                                                                                                                                                                                                                                      

2、初期雨水收集进入事故池并设置手动切断阀；

3、事故应急池出水设置手动切断阀；

4、设有紧急抽水泵，将收集不了的事故废水打入空置储罐储存；

5、事故废水经检测满足园区污水处理厂收水标准后，排入园区污水处理厂，如不满足标准，与危废处理厂家联系，通过槽罐车，外运处理；

6、废水与雨水总排口为泵提模式，直接打入园区污水处理厂，不会造成外溢；

7、厂区围墙均设有挡板，阻止废水泄漏出厂。

	天然气管线
	设有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可连锁自动关闭电磁阀
如果电磁阀未自动关闭，则中控室手动关闭电磁阀

设置一定数量的灭火器、黄沙等
一旦总阀门切断，立即通知维修人员对天然气管线进行检查、维修，维修完毕后再开启天然气总阀门投入生产


6.3预警行动

6.3.1预警条件

本公司设定发布预警的条件如下：

（1）气象部门等通知有极端天气发生或其他地质灾害预警时；

（2）事故池或管道阀门异常，不能正常发挥作用时；

（3）发生生产安全事件可能次生突发环境事件时；

（4）公司周边企业发生突发事件影响到本公司情况下，公司应启动相应级别应急响应。

6.3.2预警发布

公司员工发现问题必须立刻上报公司24小时值班电话022-59922622，报告必须及时迅速，不得延误。值班人员接到报告后，应询问及记录好相关情况（部位、严重程度、可能造成的后果等）并立即通过电话向应急救援指挥部及公司内的应急救援指挥部成员汇报。应急救援指挥部或其授权的公司内的应急救援指挥部成员根据事件的严重程度立刻通过应急广播发布预警，预警的内容包括预警的级别、事件发生的部位、严重程度、可能造成的后果等。

（1）I级预警

发布责任人：应急指挥中心总指挥。

发布内容：发布机关、发布时间、发生的突发事件的类别、起始时间、可能影响范围、预警级别I级、警示事项、事态发展、相关措施、咨询电话等。

接收人：地方政府、厂内所有人员、周边群众。

（2）II级预警

发布责任人：应急指挥中心总指挥。

发布内容：发布机关、发布时间、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的类别、起始时间、可能影响范围、预警级别II级、警示事项、事态发展、相关措施、咨询电话等。

接收人：厂内所有人员。

（3）III级预警

发布责任人：应急指挥中心副总指挥。

发布内容：发布责任人、发布时间、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的类别、起始时间、可能影响范围、预警级别III级、警示事项、事态发展、相关措施等。

接收人：厂内应急组织机构成员、生产车间所有人员。

具体预警流程图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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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1预警流程图
6.3.3预警措施

当接到可能导致安全生产事件的信息，确定进入预警状态后，有关部门应采取以下措施：

（1）立即启动相关应急救援预案；

（2）发布预警公告；

（3）转移、撤离或疏散可能受到危害的人员，并进行妥善安置；

（4）指令各应急救援队伍进入应急状态，根据现场情况立即展开相对应的应急监测，随时掌握并报告事态进展情况；

（5）针对重大事件可能造成的危害，封闭、隔离或限制使用有关场所，终止可能导致危害扩大的行为和活动；

（6）调集应急所需物资和设备，后备队伍确保应急物资的充分有效。

（7）通讯预警措施：公司有关人员和岗位配备紧急电话、固定电话、24 小时值守电话，以备应急通讯。

6.3.4 预警解除

预警情况得到相应控制后，及时核查现场情况，根据具体情况解除预警。预警解除程序如图6.3-2。当满足下列条件之一时，可进行预警解除：

（1）现场得到控制，预警状况已经消除；

（2）污染源的泄漏或释放已降至规定限值以内；

（3）突发环境事件所造成的隐患已完全消除，无继发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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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2  预警解除程序图

6.4信息报告

6.4.1内部事故信息报警和通知

发现紧急状态即将发生或已经发生时，应当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1）第一发现事故的员工应当初步评估并确认事故发生，立即警告暴露于危险的第一人群（如操作人员），公司员工发现问题必须立刻上报公司24小时值班电话022-59922622，并立即电话通知事故处置组组长（李治泓，电话：18920172726、王迎杰，电话：13752278611、刘朝阳，电话：15620426022），必要时（如事故明显威胁人身安全时），立即启动撤离信号报警装置等等应急警报。其次，如果可行，则应控制事故源以防止事故恶化。

但在储存、运输中，如操作人员通过报警装置或巡检时发现危险目标发生泄漏，应立即采取相应措施予以处理。操作人员无法控制时，才执行以上流程。

（2）事故处置组组长接到报警后应当立即赶赴现场，做出初始评估（如事故性质，准确的事故源，数量和材料泄漏的程度，事故可能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的危害），确定应急响应级别，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并通知单位可能受事故影响的人员以及应急人员和机构（如应急领导机构成员、应急队伍或外部应急/救援力量）；如果需要外界救援，则应当呼叫有关应急救援部门并立即通知地方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必要时，应当向周边社区和临近工厂发出警报。

（3）各有关人员接到报警后，应当按应急预案的要求启动相应的工作。

6.4.2向外部应急/救援力量报警和通知

事故范围大，难以控制，如超出了本单位的范围，使临近的单位受到影响，或者产生连锁反应，影响事故现场之外的周围地区；或危害严重，对生命和财产构成极端威胁，可能需要大范围撤离；或需要外部力量，如政府派专家、资源进行支援的事故。例如：油品大量溢出并向周边区域快速扩散。指挥部成员应按专业对口迅速向市主管部门等上级领导机关（消防、公安、环保、医疗卫生、安监等政府主管部门）报告。 

报警和通讯一般应包括以下内容：

①联系人的姓名和电话号码；

②发生事故的单位名称和地址；

③事件发生时间或预期持续时间；

④事故类型（火灾、爆炸、泄漏等）；

⑤主要污染物和数量（如实际泄漏量或估算泄漏量）；

⑥当前状况，如污染物的传播介质和传播方式，是否会产生单位外影响及可能的程度（可根据风向和风速等气象条件进行判断）；

⑦伤亡情况；

⑧需要采取什么应急措施和预防措施；

⑨已知或预期的事故的环境风险和人体健康风险以及关于接触人员的医疗建议；

⑩其他必要信息。

7应急响应和措施
7.1分级响应

根据《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分级办法，按突发环境事件的可控性、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响应分为特别重大（I级响应）、重大（II级响应）、较大（III级响应应急响应和措施）、一般(Ⅳ级响应）四级。本企业突发环境应急响应机制为较大（III级响应）。针对突发环境事件严重性、紧急程度、危害程度、影响范围、企业内部控制事态的能力以及需要调动的应急资源，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行动分别划分为一级响应、二级响应、三级响应。

对于三级响应（现场级环境事件），对应蓝色预警，启动条件是现场可控的异常事件或容易被控制的事件。包括用灭火器可以控制的火灾、不排出车间外的化学品泄漏等事故。此种事故对于厂内员工和厂外社区的影响可以忽略，事故发生区域的主管负责现场指挥。由现场负责人启动现场级响应，不启动厂区警报，事故发生区域的现场负责人负责现场指挥，实施现场处置，应急处置结束后对事件情况整理后上报。

对于二级响应（公司级环境事件），对应橙色预警，启动条件是现场发生已经影响整个工厂的油品泄漏、火灾爆炸、污染物进入雨水管网（不超出企业边界）等事故。此时工厂的应急处置组和后期保障组应立即行动，应急总指挥或副总指挥负责现场的指挥。全厂警报，其它人员撤离。应急总指挥（或应急副总指挥）负责现场指挥，并及时向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生态环境局报告。应急小组集结，听从应急总指挥（或应急副总指挥）的指挥，在做好自身防护后根据分工实施应急处置。

对于一级响应（社会联动级环境事件），对应红色预警，启动条件是现场发生了非常严重的紧急情况，事故已经超出了企业的边界。火灾、爆炸、污染物扩散的救援已经不能由现场的应急小组来实现，需要由外部消防、医疗和社区的应急救援中心来支持。全厂警报，其它人员撤离。由应急总指挥（应急总指挥不在时由应急副总指挥）启动一级响应，及时与邻近公司或政府部门联络，请求援助。应急总指挥将突发环境事件信息上报天津市滨海新区应急指挥中心和生态环境局，有关部门介入突发环境事件后，企业总指挥移交指挥权并介绍事故情况和已采取的应急措施，企业应急队伍统一听从政府指挥部调度，配合协助事故处置，做好相关服务工作。

具体分级情况见下表。

表7.1-1  响应分级对应表

	事件类别
	响应分级

	
	Ⅰ级（政府级事件）
	Ⅱ级（公司级事件）
	Ⅲ级（现场级事件）

	泄漏
	储存油品泄漏超过2000 m3，泄漏物进入外环境，有人员受伤，且公司不可控制
	储存油品泄漏量不超过2000m3，泄漏物未进入外环境，没有人员受伤，且公司可控制
	储存油品泄漏量200L以内，危废间物料泄漏量200L以内，泄漏物未进入外环境，无人员受伤，车间岗位可控

	火灾、爆炸
	火灾火情失控，导致次生环境污染事件或有人员伤亡，公司不可控
	火灾火情有扩大趋势，有人员轻微受伤，但公司可控
	小型火灾，无人受伤，车间内部可快速解决


7.2应急响应流程
根据突发环境事件严重性、紧急程度、危害程度、影响范围、企业内部控制事态的能力以及需要调动的应急资源，针对不同的情景下的事件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响应级别依次划分为三级响应、二级响应、一级响应。具体响应流程参见应急响应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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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1 应急响应程序图

表7.2-1   企业各级应急响应流程一览表
	序号
	事件类型
	污染因子
	响应流程
	最大后果
	响应级别

	1
	储罐区a、储罐区b、装置区、厂区内输送管线、装卸栈台油品泄漏
	水体污染指标：石油类
	发生泄漏事件，泄漏物料进入围堰，未流入雨水管网，现场人员报告值班人员，值班人员及时堵漏，将泄漏物料及时清理。
	企业基本能够将泄漏物料控制在泄漏区内。
	Ⅲ级

	
	
	
	泄漏物料进入雨水管网，现场人员及时报应急指挥部，应急总指挥启动Ⅱ级响应，及时关闭雨水闸门，事故处置组进行消防灭火工作。事故结束后，导流消防废水进入厂区事故应急池，事故结束后，清理事故现场，事故水收集交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
	企业基本能够将事件控制在厂界内
	Ⅱ级

	
	
	
	暴雨情况下，巡视人员发现泄漏，报告值班人员，值班人员报告应急总指挥，由应急总指挥指派专人封堵雨水排口，但雨水排口未能及时封堵，沾染泄漏物料的雨水流入荒地排河，由应急总指挥宣布启动Ⅰ级响应，应急指挥部上报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和滨海新区生态环境局，由相关部门决定启动相关预案、并采取相应的应急措施。政府成立现场应急指挥中心时，企业总指挥移交指挥权并介绍事故情况和已采取的应急措施，企业应急队伍统一听从政府指挥部调度，配合协助事故处置。事故结束后，清理事故现场，事故水收集交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
	企业未能控制泄漏物料，泄漏物料随雨水排入荒地排河，导致荒地排河污染。
	Ⅰ级

	2
	储罐区a、储罐区b、装置区、厂区内输送管线、装卸栈台油品火灾爆炸
	水体污染指标：石油类，大气污染指标：CO、SO2、
	泄漏物料与明火接触，发生火灾爆炸，消防废水入雨水管网，现场人员及时报应急指挥部，应急总指挥启动Ⅱ级响应，及时关闭雨水闸门，事故处置组进行消防灭火工作。事故结束后，导流消防废水进入厂区事故应急池，事故结束后，清理事故现场，事故水收集交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其余未尽事宜按照《天津一泓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大气专项应急预案》处理。
	企业基本能够将事件控制在厂界内
	Ⅱ级

	
	
	
	发生火灾事件时，消防废水流入雨水管网，现场人员报告应急指挥部，由应急总指挥指派专人关闭雨水闸门，但雨水闸门未能及时关闭，未能有效收集事故水，事故水从雨水管网流入受纳水体荒地排河；火灾爆炸产生二次污染气体，应急指挥部判定需对厂外人员疏散时。由应急总指挥启动Ⅰ级响应，应急指挥部上报滨海新区应急中心和滨海新区生态环境局，由相关部门决定启动相关预案、并采取相应的应急措施。遇政府成立现场应急指挥中心时，企业总指挥移交指挥权并介绍事故情况和已采取的应急措施，企业应急队伍统一听从政府指挥部调度同，配合协助事故处置。事故结束后，消防废水引流入污水处理站处理。其余未尽事宜按照《天津一泓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大气专项应急预案》处理。
	火灾爆炸产生二次污染气体扩散至外环境，影响周边居民企业，需进行疏散；未能控制消防废水，消防废水排入荒地排河，导致荒地排河污染。
	Ⅰ级

	3
	危废暂存间内废油泄漏
	水体污染指标：pH、石油类
	发生泄漏事件，泄漏物料进入防泄漏托盘，未流入雨水管网，现场人员报告值班人员，值班人员及时堵漏，将泄漏物料及时清理。
	企业基本能够将泄漏物料控制在泄漏区内。
	Ⅲ级

	
	
	
	暴雨情况下，巡视人员发现泄漏，报告值班人员，值班人员报告应急总指挥，由应急总指挥指派专人封堵雨水排口，但雨水排口未能及时封堵，沾染泄漏物料的雨水流入荒地排河，由应急总指挥宣布启动Ⅰ级响应，应急指挥部上报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和滨海新区生态环境局，由相关部门决定启动相关预案、并采取相应的应急措施。政府成立现场应急指挥中心时，企业总指挥移交指挥权并介绍事故情况和已采取的应急措施，企业应急队伍统一听从政府指挥部调度，配合协助事故处置。事故结束后，清理事故现场，事故水收集交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其余未尽事宜按照《天津星汉天弓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预案》处理。
	企业未能控制泄漏物料，泄漏物料随雨水排入荒地排河，导致荒地排河污染。
	Ⅰ级

	4
	废气处理系统故障失灵导致废气未经处理超标排放
	气体污染指标：非甲烷总烃
	非正常工况下，废气超标排放，现场人员报告值班人员，值班人员上报应急总指挥，由应急总指挥启动Ⅱ级响应，排查事故原因，可及时应急，不会造成持续性超标情况。
	废气超标排出，但通过企业的应急，可解决问题。
	Ⅱ级

	
	
	
	非正常工况下，废气超标排放，现场人员报告值班人员，值班人员上报应急指挥部，排查事故原因，8小时内未得到解决的，由应急总指挥启动Ⅰ级响应，停产。
	废气超标排出，影响周边人员健康
	Ⅰ级

	5
	天然气管线天然气泄漏，遇明火发生火灾
	大气污染指标：CO
	泄漏物料与明火接触，发生火灾爆炸，消防废水入雨水管网，现场人员及时报应急指挥部，应急总指挥启动Ⅱ级响应，及时关闭雨水闸门，事故处置组进行消防灭火工作。事故结束后，导流消防废水进入厂区事故应急池，事故结束后，清理事故现场，事故水收集交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其余未尽事宜按照《天津一泓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大气专项应急预案》处理。
	企业基本能够将事件控制在厂界内
	Ⅱ级

	
	
	
	发生火灾事件时，消防废水流入雨水管网，现场人员报告应急指挥部，由应急总指挥指派专人关闭雨水闸门，但雨水闸门未能及时关闭，未能有效收集事故水，事故水从雨水管网流入受纳水体荒地排河；火灾爆炸产生二次污染气体，应急指挥部判定需对厂外人员疏散时。由应急总指挥启动Ⅰ级响应，应急指挥部上报滨海新区应急中心和滨海新区生态环境局，由相关部门决定启动相关预案、并采取相应的应急措施。遇政府成立现场应急指挥中心时，企业总指挥移交指挥权并介绍事故情况和已采取的应急措施，企业应急队伍统一听从政府指挥部调度同，配合协助事故处置。事故结束后，消防废水引流入污水处理站处理。其余未尽事宜按照《天津一泓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大气专项应急预案》处理。
	火灾爆炸产生二次污染气体扩散至外环境，影响周边居民企业，需进行疏散；未能控制消防废水，消防废水排入荒地排河，导致荒地排河污染。
	Ⅰ级


7.3应急准备

进入预警状态后，应急指挥部应当采取以下措施：

（1）立即启动相关应急预案。

（2）召开应急会议。

（3）视预案等级确定是否转移公司无关人员，如有需要，则转移至远离区域，最佳位置为上风向，超过1km的范围。

（4）通知周边企业，告知发生泄漏的环境事件种类、情形。

（5）各环境应急救援队伍进入应急状态，随时掌握并报告事态进展情况。

（6）针对突发环境事件可能造成的危害，封闭、隔离或者限制使用有关场所，终止可能导致危害扩大的行为和活动。

（7）调集环境应急所需物资和设备，并联系周边企业启动应急物资联动机制，确保应急保障行动。

7.4现场应急处理措施

根据突发环境事件情况采取不同处置措施，具体处置措施详见《天津一泓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专项应急预案》。

7.5应急设施（备）及应急物资的启用程序

发生事故后，当班人员立即启用应急物资，若发生泄漏，则启用应急收集桶、应急泵、消防沙等设施（备）；发生火灾事故时，启用消防栓、灭火器、消防沙等。

7.6应急监测

厂区发生公司级以上环境事件，可能导致周边水环境和大气环境受到污染时，则需立即启动应急监测。发生事故后应急监测责任主体为天津一泓新能源有限公司，因本企业不具备监测能力，当事件发生后应由应急资源调查组负责联系应急监测单位天津中环宏泽环境检测服务有限公司对受污染环境进行应急监测。

发生超出厂区控制能力的事故时，应立即启动环境应急监测，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监测公司单位天津中环宏泽环境检测服务有限公司对受污染环境进行应急监测，并由应急指挥部第一时间上报天津市滨海新区生态环境局、天津市滨海新区应急指挥部，应急资源调查组成员全程协助应急检测机构及管理部门检测人员完成突发环境事件的环境应急检测。

7.6.1水环境监测

根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HJ589-2021）相关要求，企业突发水环境事件时，按照掌握污染发生地状况、事故发生区域环境的污染程度和范围的原则，需对污水排水口、雨水排放口进行采样监测。

发生油类泄漏或产生大量消防废水的事故时，水质监测指标主要包括pH、CODcr、氨氮、总磷、总氮、石油类等，并且应在事故发生后24小时内进行应急采样监测。根据事故现场污染实际情况和污染可能持续的时间确定采样频次，事故期间污水外排前进行监测，对厂区雨、污水排放口进行监测。超出厂区外，按照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政府预案要求参考相关应急监测规范针对可能影响的水体设置监测点位和监测频次。

7.6.2大气监测

应在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24小时内进行大气应急采样监测，应尽可能在事故发生地就近采样，以事故地点为中心，在事故发生时的下风向影响区域、掩体或低洼地等位置，按一定间隔的圆形或扇形布点采样，并根据污染物的特性在不同高度采样，同时在事故的上风向适当位置布设对照点。若厂界监测结果存在超标情况，则需在厂界外下风向进行采样监测，采样点位根据监测结果现场确定。

应急资源调查组联系第三方监测公司在事故发生的具体所在地周边采样区域进行采样并检测。采样过程应注意风向的变化，及时调整采样地点。根据事故严重性确定布点数量及监测频次，一般情况下，初始监测频次应加密，随着污染物浓度下降逐渐降低频次。

表7.7-1应急监测因子

	事故类型
	监测因子
	点位
	监测浓度限值mg/m3
	监测频次
	响应级别

	天然气泄漏事故
	甲烷
	厂界处、下风向10m范围内
	——
	初始加密，随着污染物浓度下降逐渐降低频次
	公司级、社会级

	火灾爆炸事故
	CO
	事故发生点上、下风向各2~50m范围内
	4（24h平均）
	
	

	
	
	
	10（1h平均）
	
	

	
	NOx
	
	0.1（24h平均）
	
	

	
	
	
	0.25（1h平均）
	
	

	
	颗粒物
	
	0.3（24h平均）
	
	

	
	非甲烷总烃
	
	2（监控点处1h平均浓度值）
	
	

	
	
	
	4（监控点处任意一次浓度值）
	
	

	事故类型
	监测因子
	点位
	监测浓度限值mg/L
	监测频次
	响应级别

	环境风险物质泄漏事故/火灾爆炸事故
	pH值
	厂区雨、污水排口
	6~9
	初始加密，随着污染物浓度下降逐渐降低频次
	公司级、社会级

	
	CODcr
	
	20
	
	

	
	氨氮
	
	1.0
	
	

	
	总磷
	
	0.2
	
	

	
	总氮
	
	1.0
	
	

	
	石油类
	
	0.05
	
	


7.7应急终止

7.7.1应急终止的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即满足应急终止：

（1）事件现场得到控制，污染源的泄漏或释放已降至规定限值以内；
（2）事件所造成的危害已经被彻底消除，无继发可能；
（3）事件现场的各种专业应急处置行动已无继续必要；
（4）采取了必要的防护措施以保护公众免受再次危害，并使事件可能引起的中长期影响趋于合理且尽量减少危害。
（5）导致次生、衍生事故隐患消除。
7.7.2应急终止的程序

（1）经应急指挥部批准后，现场结束。应急指挥部确认终止时机，或事件责任单位提出经应急指挥部批准；

（2）应急指挥部向所属各专业应急队伍下达终止命；

（3）应急状态终止后，根据有关指示和实际情况继续进行环境监测和评价工作。

应急结束后明确：

1）事故情况上报项。

2）需向事故调查处理小组移交的相关项。

3）事故应急救援工作总结报告。

7.7.3应急终止后的行动

（1）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应急处理工作结束后，由总指挥组织各生产部门等认真总结、分析、吸取事故教训，及时进行整改；

（2）组织各专业对应急计划和实施程序的有效性、应急装备的可行性、应急人员的素质和反应速度等作出评价，并提出对应急预案的修改意见；

（3）参加应急行动的部门负责组织、指导环境队伍维护、保养应急仪器设备，使之始终保持良好的技术状态。

7.8信息发布
公司应急指挥部指挥领导下，统一对外信息发布工作，未经授权任何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信息和接受媒体采访。
当发生社会级事故时，应在接到事故初报后1小时完成新闻稿的草拟和送审，应急指挥部应及时开展工作，制定信息发布的具体方案，请示相关上级部门，确定信息发布的时间和场所。
首次新闻发布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事故的时间、地点、初步情况，以及对人员、环境、社会的影响，应急处置阶段性进展情况。在新闻发布过程中，应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内容详实、及时准确。
当事故发生后，采用内部网站、宣传栏等渠道对内部员工告知事故的情况，及时进行正面引导，齐心协力，共同应对事故。应尽可能及时地向受到影响的相关方告知有关情况。
8后期处置

8.1善后处理和回顾评价

确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工作结束后，由应急指挥部通知相关部门危险解除，同时做好以下工作：

（1）负责对受污染的周围环境进行恢复，对抢修现场的污染进行及时清理和回收，避免造成周围环境的次生污染。超出公司能力的工作，请求相关专业部门处理；

（2）应急办公室负责组织专家进行应急过程评价，编写突发环境事件调查报告和应急总结报告，并在一个月内上报相关部门；

（3）根据实战经验，应急办公室负责组织对应急预案进行评估，并及时修订应急预案。

8.2突发环境事件调查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公司针对事故部门成立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工作。当事故涉及多方时，组成联合事故调查组，并积极配合政府相关部门进行事故调查。

调查组成员由应急指挥部成员（与事故无关人员）组成，相关人员积极配合事故调查。事故的调查在事故抢险结束后7天内开始，调查时间不超过30天。根据事故的严重程度和潜在严重性，将事故调查分为公司整体调查和部门内部调查。事故调查结束后完成《事故调查报告》。

调查与评估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调查污染事件的诱因和性质；

（2）评估事件的危害范围和污染程度；

（3）查明人员伤亡情况，作出环境破坏和财产损失评估；

（4）说明事件处理方案和效果；

（5）总结应急救援的经验和教训，提出整改意见。

8.3恢复与重建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结束后，开展恢复和重建工作。

（1）对受伤人员积极安排救治，抚恤其家属；

（2）进行设备的维修、消毒，确保其正常使用；

（3）按事件调查组要求，接受调查；

（4）经政府主管部门或公司领导同意后，恢复工作；

（5）应急响应结束后，组织进行灾难评估，测算突发环境事件的损失。

8.4长期环境影响评估

突发环境应急事件发生后，应急指挥部会同相关部门对事故的原因、性质、影响范围和危害程度、责任、经验教训等问题进行全面客观的调查评估，以利于改进公司应急管理工作。重点评价废气净化设施故障、火灾事件对大气环境、水环境及土壤环境的影响。

突发环境事件的评估根据事件的严重等级，由地方环保部门组织专业部门或人员进行评估。

8.5保险与理赔

涉及公司事故善后处置工作，由善后工作组实施。善后工作主要包括人员安置、补偿，征用物资补偿，灾后重建，污染物质收集、清理和处理等事项。尽快消除事故影响，妥善安置、慰问受害人员及受影响群众，做好受害人员的安抚工作，依据相关法律政策进行善后处理及医疗救助工作。根据相关保险机构合同的约定，及时做好应急人员和单位损失的理赔工作，维护社会稳定，确保公司的正常运营。

9保障措施

9.1通信与信息保障

公司应急办公室组织制定了与应急工作相关的单位、部门和人员的主要通信方式方法和通信备用方案，建立健全信息通信系统及维护方案，确保应急期间信息畅通。

公司应急办公室设立24小时值班电话，保持24小时通讯联络畅通。
公司总指挥、副总指挥等应急指挥部成员和应急救援小组负责人的手机均应24小时处于待机状态。

9.2应急队伍保障

应急办公室督促检查公司应急力量的建设和准备情况。完善应急救援队伍建设。为能在事故发生后迅速准确、有条不紊的处理事故，尽可能减小事故造成的损失，平时定期进行培训及演练。

9.3物资装备保障

各应急救援小组根据其救援职责，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装备。保证应急资源物资及时合理地调配与高效使用。

公司建立应急救援设备、设施、防护器材、救治药品和医疗器械等储备制度，储备必要的应急物资和装备。

本公司的应急物质装备情况详见《天津一泓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报告》。
9.4医疗和消防保障

医疗救护组人员参加急救培训，学习危险化学品人员中毒急救方法和医疗救护基本知识。

各部门每月对消防设施做一次检查，确保各类消防设施都处于可用状态。

9.5经费保障

公司财务部负责落实事故应急救援抢险的各项资金，做好事故应急救援必要的资金准备。

处置突发环境事件所需工作经费列入公司财务预算，由财务部按照有关规定解决，主要包括日常运行、救援演练、事故紧急救援装备等费用。

9.6其它外部保障

公司应急办公室协同相关部门与地方政府应急机构及各职能部门等外部应急依托力量保持紧密联系，确保应急期间外部应急力量能迅速到位。

10应急培训与演练

应急培训和演练均由公司应急办公室统一负责。
10.1应急培训

（1）应急救援人员的培训：

本预案实施后，所有应急指挥部成员、应急办公室成员、各专业救援队成员应认真学习本预案内容，明确各自救援职责。由应急指挥部负责对应急指挥部成员进行应急培训，学习救援专业知识。

（2）员工应急响应的培训

公司应定期对所有员工进行应急知识的培训。新员工入厂时应针对可能发生的事故进行应急知识（主要包括应急程序、注意事项、逃生路线、集合地点等）的培训。应急救援人员要进行专门应急救援培训（包括紧急情况判断、应急救援技术、现场处置措施等）。应急培训可以采用内部培训，必要时也可以聘请专家或组织人员参加外委培训，培训后应进行考核，并按公司相关规定记录。

（3）培训企业存在的环境风险
员工应了解自己企业存在的环境风险单元、可能会造成的影响等。
公司每季度对全体员工进行专项的环保知识培训，以提高员工的环保意识，培训主要应用一些环保视频、污染图片及事例，让大家直观看到水体污染、大气污染带来的危害。

10.2应急演练

10.2.1演练分类
按组织形式划分，应急演练可分为桌面推演、现场模拟演练和实战演练。
桌面演练：桌面演练是指参演人员利用地图、沙盘、流程图、计算机模拟、视频会议等辅助手段，针对事先假定的演练情景，讨论和推演应急决策及现场处置的过程，从而促进相关人员掌握应急预案中所规定的职责和程序，提高指挥决策和协同配合能力。
现场模拟演练：在现场制定区域设置假象现象及事故，启动应急演练程序。主要考核参演人员的应急反应、携带装备情况、参演人员的职责、各专业协作情况、现场事故处置情况，根据导演的事故假象及发展口述处置过程。进一步检验预案的适应性。
实战演练：实战演练是指参演人员利用应急处置涉及的设备和物质，针对事先设置的突发事件情景及其后续的发展情景，通过实际决策、行动和操作，完成真实应急响应过程，从而检验和提高相关人员的临场组织指挥、队伍调动、应急处置技能和后勤保障等应急能力。
10.2.2演练内容
根据应急预案及可能发生的事故类型，选择相适应的演练内容，做到预防为主，有备无患，确保预案的有效性。演练的基本内容为：
（1）接到突发环境事件模拟报告后，应急成员按各自责任及预案中的规定职责以最快速度到达现场；
（2）各应急救援组接到通知后，立即携带必要救援工具赶赴现场。现场救援指挥人员组织抢险队伍有序展开救援工作，界定危险区域，标示区域界限，进行事故区清点人数及人员控制；
（3）危险废物贮存区泄漏的应急处置抢险，专业人员的个人防护及员工的自我防护；
（4）各种标识布设及由于危害区域的变化布设点的变更；
（5）对参加演练模拟人员组织疏散，演练对伤者的初步伤害程度进行判断和抢救伤员工作以及急救及医疗；
（6）排除现场模拟隐患，防止事故进一步扩大；
（7）模拟进行与外援单位如医疗救护、消防、公安、交警、环保监测等进行通讯联系；模拟道路事故段交通控制机管理，通知临近互助单位协助救援和疏散；
（8）模拟事故报告程序，并做好记录，保护事故现场，配合事故调查人员做好调查取证工作；
（9）进行事故的善后处理工作。
各级演练应按事前制定的模拟程序进行，并全程记录，获取第一手文字和影像资料以及有关数据资料。对预案涉及到的岗位、人员、物质、资料等有不足之处的地方进行调查，如演练过程中存在的人员不及时到场、通讯沟通渠道不畅等问题，仔细分析原因，明确责任人，将预案对应的部分进行改进、修订，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10.2.3演练频次
公司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突发环境事故应急救援演习，小范围的演练以及专项演练根据生产情况合理安排时间进行，每年至少两次。通过演练，锻炼和提高相关人员在突发事故情况下的快速抢险救援，及时营救伤员、正确指导和帮助员工防护和撤离、有效消除危害后果、提高现场急救和伤员转送等应急救援技能和应急反应综合素质、有效降低事故危害,减少事故损失。
10.2.4演练实施的基本过程
应急演练的过程分为演练准备、演练实施和演练总结三个阶段。
10.2.4.1演练参与人员
包括：参演人员、控制人员、模拟人员、评价人员和观摩人员。
所有演练参与人员在演练过程中都应佩带能表明身份的识别符。
10.2.4.2演练的准备
（1）成立一个演练策划组是开展应急演练的有效方法，它是演练的领导机构，是演练准备与实施的指挥部门，对演练实施全面控制。
（2）编制演练方案。由演练策划组确定演练目的、原则、规模、参演的部门；确定演练的性质和方法，选定演练事件与地点，规定演练的时间尺度和公众参与程度；确定实施计划、设计事故情景与处置方案。其中特别要注意的是，演练情景尽可能真实，并考虑应急设备故障问题，以检测备用系统。
（3）制定演练现场规则。演练现场规则是指确保演练安全而制定的对有关演练和演练控制、参与人员职责、实际紧急事件、法规符合性等事项的规定或要求。
（4）演练方案由主管安全环保的负责人审核，公司总经理批准后方可实施。
10.2.4.3演练实施
演练实施阶段是指从宣布初始事件到演练结束的整个过程。演练过程中参演应急组织和人员应尽可能按照实际紧急事件发生时响应要求进行演示，由参演组织和人员根据自己关于最佳解决办法的理解，对事故作出响应行动。策划组的作用是宣布演练开始和结束，以及解决演练过程中的矛盾。
10.2.4.4演练评估
演练结束后，进行总结和讲评，以检验演练是否达到演练目标、应急准备水平及是否需要改进。策划组在演练结束期限内，根据在演练过程中收集和整理资料，编写演练评估报告。
11奖惩

11.1奖励

在环境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工作中有下列表现之一的单位和个人，根据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1）出色完成应急处置任务，有效地防止重大损失发生的；

（2）抢险、救灾和排险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

（3）对应急救援工作提出重大建议，实施效果显著的；

（4）有其他特殊贡献的。

11.2责任追究

在环境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根据相关规定追究责任及相关纪律处分： 

（1）不认真执行应急预案，拒绝履行应急救援义务，从而造成事故及损失扩大，后果严重的；

（2）不按照规定报告、通报事故真实情况的；

（3）应急状态下不服从命令和指挥，严重干扰和影响应急工作的；

（4）盗窃、挪用、贪污应急救援工作资金或物资的；

（5）阻碍应急工作人员履行职责，情节及后果严重的；

（6）严重影响事故应急救援工作实施的其他行为。

12预案的评审、发布和更新

12.1预案的评审

内部评审：应急预案草案编制完成后，应急总指挥组织应急副总指挥和各应急救援小组的组长对应急预案草案进行内部评审，针对应急保障措施的可行性、应急分工是否明确、合理等方面进行讨论，对不合理的地方进行修改。

外部评审：应急预案草案经内部评审后，进行外部评审。外部评审可以采取会议评审、函审或者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评审专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技术文件，结合专业知识、实践经验等，对环境应急预案的针对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整体给出定性判断结果；参与评审的居民代表、单位代表，重点评审环境应急预案能否为周边居民和单位提供事件信息、告知如何避险和参与应对，给出定性判断结果。应急预案编制人员根据评审组形成的评审意见，对应急预案草案进行修改。
12.2预案发布及备案

修改完善后的应急预案由总经理签署发布令，宣布应急预案生效。相关人员将发布的应急预案由应急总指挥批准后，按规定报开发区生态环境局备案，同时抄送给各组负责人。
12.3更新

每年应急演练结束后，根据实际演练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对应急预案进行修改完善，及时更新。
企业结合环境应急预案实施情况，至少每三年对环境应急预案进行一次回顾性评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及时修订：
（1）面临的环境风险发生重大变化，需要重新进行环境风险评估的；
（2）应急管理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发生重大变化的；
（3）环境应急监测预警及报告机制、应对流程和措施、应急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的；
（4）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的；
（5）在突发事件实际应对和应急演练中发现问题，需要对环境应急预案作出重大调整的；
（6）其他需要修订的情况。
对环境应急预案进行重大修订的，修订工作参照环境应急预案制定步骤进行。对环境应急预案个别内容进行调整的，修订工作可适当简化。

13 附则

13.1术语和定义

（1）环境事件

指由于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经济、社会活动与行为，以及由于意外因素的影响或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等原因致使环境受到污染，生态系统受到干扰，人体健康受到危害，社会财富受到损失，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事件。

（2）突发环境事件

是指因事故或意外性事件等因素，致使环境受到污染或破坏，公众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受到危害或威胁的紧急情况。

（3）应急救援

指突发环境事件发生时，采取的消除、减少事件危害和防止事件恶化，最大限度降低事件损失的措施。

（4）应急监测

指在环境应急情况下，为发现和查明环境污染情况和污染范围而进行的环境监测，包括定点监测和动态监测。

（5）应急预案

指根据对可能发生的环境事件的类别、危害程度的预测，而预先制定的、有关预防预警、应急准备、应急响应、紧急救援等一系列应急行动的方案。预案要充分考虑现有物质、人员及环境风险源的具体条件，能及时、有效地统筹指导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行动。

（6）应急演练

为检验应急预案的有效性、应急准备的完善性、应急响应能力的适应性和应急人员的协同性而进行的一种模拟应急响应的实践活动。根据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的不同，可分为单项演练、综合演练和现场应急组织联合进行的联合演练。

（7）次生、衍生事件

某一突发事件所派生或者因处置不当而引发的环境事件。

（8）环境敏感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规定，指依法设立的各级各类自然、文化保护地，以及对建设项目的某类污染因子或者生态影响因子特别敏感的区域。

（9）环境风险源

指可能导致突发环境事件的污染源，以及生产、贮存、经营、使用、运输危险物质或产生、收集、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场所、设备和装置。

（10）环境保护目标

指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中，需要保护的环境敏感区域中可能受到影响对象。

（11）第一响应人

指接到现场报警后，经过应急中级培训的、能够最快速度到达现场并对现场熟悉的应急指挥部成员，或事发车间、工段负责人。

13.2预案签署

《天津一泓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由总经理签署发布。最终解释权归公司签发人。

13.3预案实施

《天津一泓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在评审通过后，自授权人签署之日起生效发布并实施。

公司负责对《天津一泓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统一管理，主要负责预案的版本管理、发放、收回，保证预案的实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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